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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被一些企业视为逃避支付加班工资合法手段，但他们的

这种观点却遭到了法院判决的否定。9月8日，随着南通市中

级法院终审裁定书的送达，一起因拒付加班工资引发的解除

劳动合同纠纷案尘埃落定。 随同车间整体划出1982年2月，原

告王某（女）到某国营丝厂工作。后丝厂经改制变更名称为

某制丝公司，王某仍在该单位工作。2000年初，王某与制丝

公司签订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截止时间为2005年5

月1日。2002年10月，上级行政主管公司为整合资源做大做强

茧丝绸后道产品，将制丝公司的针织车间、丝绵车间的人员

（包括王某在内）随资产和岗位整体划出，与某服饰公司整

合，组建了新的服饰公司。 此后，王某为服饰公司提供劳动

，接受服饰公司的管理，服饰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但服

饰公司与王某间没有签订新的合同。从2003年12月起，服饰

公司为王某交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金。2004年9月12日，制

丝公司向服饰公司移交了包括王某在内的117名职工的保险本

及档案资料，并将原丝厂改制提取的安置职工费用按比例转

给服饰公司。 加班加点拒付报酬从2003年起，由于服饰公司

工作任务的需要，王某所在的车间经常加班。服饰公司未能

按规定安排王某休息，亦未发放加班报酬。2004年4月21日，

服饰公司因生产需要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并经行政部门批准。服饰公司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

作制后，仍安排王某等职工超过法定工作时间加班工作，不



发放加班期间的工资报酬，引起王某的不满。 2004年11月29

日，王某向制丝公司、服饰公司发出通知，要求两公司支付

其加班加点报酬，两公司未予答复。2005年2月16日，王某又

向两公司发出了《关于解除与你单位劳动合同的通知》，提

出了要求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为其办理

相关手续的请求。当日，王某即离开单位。 通知辞职对薄公

堂同年2月28日，王某向仲裁委提出了仲裁请求。同年3月25

日，仲裁委以本案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案

件通知书。王某不服，一纸诉状将制丝公司告上法庭，后经

法院释明申请追加服饰公司为被告。 原告王某诉称，2000年

初，我与被告制丝公司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

至2005年5月1日。从2002年10月起，制丝公司将我安排到服饰

公司上班，但我与服饰公司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因而与制丝

公司仍保持劳动关系。2003年1月至2004年11月，服饰公司每

周双休日均安排我和单位的其他职工加班，平时的工作时间

每天均超过八小时，单位均未支付相应的加班加点工资。为

此，本人曾于2004年11月29日向被告制丝公司、服饰公司发

出通知，要求单位支付加班加点的报酬，但两被告未予答复

。2005年2月16日，本人再次向两被告发出通知，提出与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办理相关手续，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

求，两被告仍未予答复。2005年2月28日，我向仲裁委提出仲

裁申请，请求制丝公司、服饰公司承担下列义务：（1）支付

加班工资报酬 3907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21082.68元；（3）办理失业手续，让本人享受失业待遇。

同年3月25日，仲裁委以本案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

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本人不服，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



院判令：1、被告制丝公司向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21082.68元，被告服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两被告为我

办理失业手续，并享受失业待遇。 被告制丝公司辩称，原告

王某原来虽然是我公司的职工，但从2002年10月起，已经随

我公司的针织车间、丝绵车间的全体人员随资产和岗位整体

划出与服饰公司实现了整合。2004年9月1日，我公司与服饰

公司及主管部门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原制丝公司职

工可以选择留在服饰公司工作或回到制丝公司，由于原告王

某选择继续留在服饰公司工作，因而我公司与王某的劳动合

同关系即终止，王某在服饰公司加班与我公司无关。 被告服

饰公司辩称，原告王某与我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

系，但我公司从2004年4月21日起已实行了综合计时工作制，

因而从这以后并不存在加班加点的说法。2004年3月前，我公

司曾有加班加点的事实，但并非证人所称每天均加班，即使

加班，加班的工资也已发放，加之王某对加班工资的异议也

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王某对我

公司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被告制丝公司抗辩认为，2000年5

月，该公司与原告王某签订劳动合同属实，但合同的期限为4

年，至2004年5月；原合同早已履行期满，原告只能根据合同

期满后的事实劳动关系主张权利。对此，原告王某予以否认

，坚持合同期为5年。为此，法院要求被告制丝公司在指定期

限内提交合同原件，逾期则推定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到期

后，被告制丝公司未予提交。 诉讼中，法院根据原告王某提

供的工资储蓄本的记载，经核算，2005年2月16日王某离开服

饰公司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922.72元。王某本人主张月平均

工资标准为878.45元。 公正判决支持职工海安法院审理后认



为，原告王某与被告制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劳

动者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平等保护。制丝公司持

有与王某签订的劳动合同而不提交，故应推定王某所主张的

劳动合同期限为五年，期限至2005年5月1日的事实成立。2002

年10月，两被告的主管部门在组建服饰公司时，将制丝公司

所属车间的人员及资产整体整合到服饰公司，系主管部门对

两公司内部体制进行调整的行为。此后，王某接受了服饰公

司对其工作上的安排、管理，服饰公司向王某支付劳动报酬

，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费用，因而服饰公司事实上

承继了王某与服饰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

务，合同应继续履行至 2005年5月1日，故原告王某辞职时合

同并未履行届满。王某在向用人单位主张加班加点的工资报

酬，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以及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时，均将

服饰公司列为被主张对象，可见王某对主管部门及两公司之

间的整体整合的行为并无异议。据此，应认定王某与服饰公

司之间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制丝公司与王某之间约定的劳

动合同义务已转移给服饰公司，故应由服饰公司对王某承担

相应的义务，王某要求制丝公司亦承担义务的请求于法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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